
職類
96.10.23啟用專長 94.7.1啟用專長 90.7.1啟用專長 81.7.1啟用專長 對照公務

人員職系號碼 名稱 號碼 名稱 號碼 名稱 號碼 名稱

通
信

7A445 通資電裝
備保養士

電子工程

7A446 通資電裝
備修護士

電子工程

民96年
裁編保
留沿用
之專長

AB415
反裝
甲飛彈
領導士

AB415 反裝甲飛彈
領導士

3C715 反裝甲
飛彈士

機械工程

7H075
自動
資料
處理士

7H065 電腦硬體
維護士

1G065 電腦硬體
維護士

資訊處理

7H075 自動資料
處理士

1G075 自動資料
處理士

民102年
裁編保
留沿用
之專長

4D315K

飛彈
訓練儀
系統修
護士（拖
式飛彈）

4D315K
飛彈訓練儀
系統修護士
（拖式飛彈）

4D316H

飛彈訓練
儀系統修
護士（拖
式飛彈）

機械工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0 9 月 0 5 日
公 人 字 第 1 0 3 0 0 1 2 6 2 4 號

修正「 國家文官學院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 國家文官學院編制表」。

主 任 委 員  蔡 璧 煌

國家文官學院編制表

民國103年8月14日考試院第11屆第297次會議審議通過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院長 （一）
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

副院長 簡任 第十三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為
組織法律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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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任秘書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為
組織法律所定。

組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主任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研究員 簡任 第十職等 四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二、 必要時其中二人得
比照副教授之資格
聘任。

室主任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門委員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二

高級分析師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四

副研究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四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二、 必要時其中二人得
比照助理教授之資
格聘任。

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編審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正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分析師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十一

設計師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 二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八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六

操作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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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主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       計 七十
（一）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甲、中央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十二」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十月一日生效。

行政規定




銓敍部　令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0 9 月 0 1 日
部 法 二 字 第 1 0 3 3 8 6 5 8 4 9 號

一、 應民國104年1月1日以後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者，休假年資採計事宜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期間，不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

（二）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期滿並經正式派代任用後，始得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7條第2項規定，按正式派代任用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

年1月起核給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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